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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桃園「尋找水麗」寫生比賽 

報名簡章 

一、 競賽宗旨： 

桃園一向有「千塘之鄉」的美名，大埤小圳串起密密麻麻的水路，不僅滋潤了乾涸

的大地，也為萬物帶來生機。近年來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積極推動農田水

利設施更新及綠美化工程改善計畫，不僅延展了灌溉水圳的使用效能，也讓一般民眾

得以更舒適、更悠閒的方式親近埤塘，因此，透過辦理「尋找水麗」寫生比賽，引導

孩子們細心觀察埤塘水圳風光與環境生態，進一步認識農田水利事業在生活中扮演的

角色，一同「話」出自己對「水文」記憶的意涵，進而珍惜農田水利及各式水資源。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 

（二）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初仲行銷有限公司 

三、 參加資格(組別) 

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在學學生 

（一） 寫生組：高中組、國中組、國小-中高年級組 

（二） 著色組：國小低年級組 

四、 比賽參與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月3日(星期二)23:59為止 

（二） 報名方式-免費報名：請至「ACCUPASS 活動通報名平台」報名，完整填寫資

料後送出報名表，報名成功與否依後台收件狀況為準，主辦單位將於活動前一

周傳送「競賽通知」至參加者電子信箱，活動當日參賽者請持「競賽通知」及

個人身分證件至會場辦理報到。(參賽名額有限，請提前至網站完成報名) 

✓ 請於【2023尋找水麗】活動官網點選「寫生比賽」選項進入 ACCUPASS 活動通報名平台，或

直接上 ACCUPASS 活動通搜尋【2023尋找水麗寫生比賽】登錄報名。 

（三） 參賽名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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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組 (升高中/職 1~3 年級)。正取名額 200 名，備取 25 名 

2. 國中組 (升國中 7~9 年級)。正取名額 200 名，備取 25 名 

3. 國小-中高年級寫生組 (升國小 3~6 年級)。正取名額 150 名，備取 20 名 

4. 國小-低年級著色組 (升國小 1~2 年級)。正取名額 50 名，備取 10 名 

五、 比賽辦法(活動內容) 

（一） 活動時間：2023年10月21日上午8時至16時 

（二） 活動地點：臺灣橫山書法藝術公園(337桃園市大園區大仁路100號) 

（三） 報到時間：2023年10月21日上午8時至11時 

（四） 報到領取畫紙：參賽者請於報到時限內至「寫生比賽服務台」辦理報到驗證，

並領取蓋有大會戳章之作畫圖紙。 

（五） 比賽方式：採現場寫生方式，自備畫具。作畫工具、風格與顏料媒材不拘。 

1. 寫生場地不以臺灣橫山書法藝術公園區域內為限，亦可於鄰近之農田水利設

施或埤塘公園取景，如青禾藝術公園(原桃園大圳5-5號池)或青塘園(原桃園

大圳6-5號池)。 

2. 寫生組(國小中/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參賽者，需以實際景物為寫生素

材。 

3. 著色組(國小低年級組)參賽者，以大會發放之稿紙現場著色創作。 

✓ 參賽作品須為學生個人之創作，如經查係他人加筆之作品，不得參加。 

（六） 作品繳交：參賽作品須於活動當日（2023年10月21日）下午16:00前繳回「寫

生比賽服務台」作品收件處，逾時未繳者視同棄賽。 

六、 評選方式 

（一）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美術老師、藝術專家及相關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採兩階

段評選。 

（二） 第一階段初選，將從有效參賽作品中遴選出入圍作品。 

（三） 第二階段決選，將從入圍作品中依畫作分數高低遴選出分級獎項作品。 

（四） 評選委員如認為作品未達水準，獎項得予從缺。 

（五） 參賽者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七、 獎勵辦法：寫生比賽總獎助學金新台幣14萬8仟5佰元整 

（一） 高中組 

1. 第一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1萬2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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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1萬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3. 第三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8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4. 優選：10名。(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2仟元。獎狀(加框)。 

（二） 國中組 

1. 第一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1萬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2. 第二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8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3. 第三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6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4. 優選：10名。(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2仟元。獎狀(加框)。 

（三） 國小-中高年寫生組 

1. 第一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8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2. 第二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6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3. 第三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4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4. 優選：10名。(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2仟元。獎狀(加框)。 

（四） 國小-低年級著色組 

1. 第一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3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2. 第二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2仟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3. 第三名：1名。獎助學金新台幣1仟5佰元。獎盃乙座及獎狀(加框)。 

4. 優選：10名。(每名)獎助學金新台幣1仟元。獎狀(加框)。 

八、 得獎公告及展出&頒獎日期 

（一） 得獎公告 

1. 入圍初選名單：訂112年10月27日(星期五)。 

2. 決選得獎名單：訂112年11月3日(星期五)。 

✓ 以上名單皆公告於【2023尋找水麗】活動官網。 

（二） 頒獎典禮：暫定2023年11月25日(星期六)於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9樓

多功能大禮堂舉行。詳細資訊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得獎者。（未得獎者不另通

知） 

（三） 獎助學金及獎狀領取 

1. 頒獎典禮當日親自出席簽收領取。 

2. 不克出席頒獎典禮者，得簽立委託書並交付必要證件授權領取。(須簽立獎助

學金領取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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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品展出日期：2023年11月21日至12月20日，於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

處一樓大廳展出。 

九、 比賽注意事項： 

（一） 活動當日請自行準備繪畫用品，亦請自行視需求準備防曬用品、飲用水、或椅

子；活動場地位於戶外郊區，易有蚊蟲（小黑蚊）出沒，請務必做好防蚊準

備。 

（二）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於現場之創作品，嚴禁抄襲、仿冒、頂替或由他人代

筆，若經工作人員或第三人提出檢舉屬實者，即取消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

品，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獎狀及獎品，名次不予遞補。如涉有爭議、

違法或致生損害於權利人、第三人或主辦單位時，均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與損

害賠償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 

（三） 參賽作品著作物之所有權、著作財產權，自作品繳交時起，歸屬主辦單位所

有。參賽者須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不同意者，則視同放棄比賽

資格。上開所稱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第三章第三節、第四節

之規定。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公佈得獎日起，讓與主辦單位。前開所稱

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 

（四）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五）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獎項得從

缺。 

（六） 活動日如遇颱風、地震、惡劣天氣等天災事故，或因重大傳染病、戰爭、暴

動、訴訟或政府法規等不可抗力因素，以致主辦單位不能繼續舉行活動，主辦

單位隨時保留對活動予以取消、更改性質、規模、展覽日期之權利，並公告於

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行通知個別參賽者。 

（七） 參賽者參加本活動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徵件規範，參賽者不願遵守本活

動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八） 凡報名參加，即認同本活動一切規定，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或

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其他未盡事宜，皆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恕不另

行通知。 

（九）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內容最終解釋權及更改辦法之權力。 

（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將於8月1號升格為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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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主辦單位為辦理【2023桃園「尋找水麗」攝影暨短片比賽】，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之；相關報名資料亦將於活

動結束後3個月內依法銷毀： 

（一） 本活動蒐集參賽者個人資料，目的係為進行本活動之報名、通知、聯繫、甄

選、表揚及成果發表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皆受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範。 

（二）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單內容所列。 

（三） 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活動相關行政業務之存續期間，利用地區不限，利用

對象為主辦單位及與之具契約關係之第三人於符合蒐集目的之合理範圍內，依

執行本活動所必要之方式進行利用。 

（四） 參賽者得以書面向主辦單位請求行使個資法第3條所規定之個人權利，包括查詢

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

請求刪除，惟若屬主辦單位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主辦單位得不依參賽

者請求為之。 

（五）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參賽者若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將

無法參加本活動。 

十一、 活動聯絡窗口： 

⚫ 初仲行銷有限公司-2023尋找水麗活動小組 

⚫ 電話：02-7751-6393 

⚫ E-mail：2023iatyu@gmail.com 

十二、 附件 

1. 附件：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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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讓與人)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參加2023桃園「尋找水麗」寫生比

賽。同意遵守如下各項著作約定，並願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桃園管理處(以下簡稱乙方)，特簽訂本同意書以茲證明。 

 

一、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全部讓與乙方享有。乙方得永久擁有複製、公布、發行、重製、

修改之權利。甲方並同意放棄行使著作權人格權。 

二、甲方自本契約成立後，不得為任何形式之複製或主張，或申請登記為自己或第三人

之智慧財產權，以及其他不利於乙方之行為。 

三、甲方擔保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之書面

同意，並符合合理使用規定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並擔保本著作未含誹謗或

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若因此侵害乙方或其他第三方之相關權利，由

甲方負擔損害賠償之全部責任。 

四、關於本契約或因本契約所引起之糾紛或爭執，雙方同意以誠信原則協商解決，如因

訴訟，雙方同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人姓名： 

立同意書法定代理人姓名(未滿20歲需填寫)：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